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民法繼承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學系法學組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Civil Law : Succession
	課程代碼：
	6102026

	授課教師
	張韻琪
	分機：
	35137

	
	
	E-Mail：
	lawcyc@ccu.edu.tw

	學分數
	2
	必/選修：
	必修
	學分數：
	2

	課程概述
	1. 本課程接續上學期的親屬法課程。聚焦於基於身分關係而形成的繼承權利。這些權利除了身分法性質外，同時具有財產（取得）法的性質。
2. 繼承法內包含許多技術操作性的法條，處理實際問題上也需要計算，初學者容易感到排斥，但其實只要有正確法條和解釋論的想法，真正計算並不會困難，授課教師會於課堂上會以實際例題方式引導同學學習。
3. 我們人生中遇到的繼承問題，必定會先有個前提問題─「誰是繼承人」，而決定「誰是繼承人」的關鍵，往往是「收養有無成立」、「是否有認領成婚生子女」等親屬法上問題，近年國考也幾乎都是混合親屬法和繼承法的爭點來出題（請參考p.3試題）。為了幫助同學在學習完親屬繼承後，有融會貫通的能力，期中考和期末考也可能出現親屬法的爭點，請同學考慮自身複習、預習的負擔再選修。

	教學目標
	透過在本課程的學習，希望選修的同學能掌握以下的能力：

1. 對於繼承法的構造有所掌握。

2. 對於應繼分、概括繼承有限責任、共同繼承、分割、遺囑、特留分等繼承法的基本概念、制度、學說與實務之爭點有所掌握。

3. 對於實際上的繼承過程中出現的問題，能獨立地判斷並加以解決。
4. 能思考台灣繼承法制現狀之問題點及未來修法之可能。

	教學方式
	本課程預定以授課教師講授為主。但於上課時有需要，會抽點同學念法條和就題目抽點同學進行回答。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
	本課程使學生對我國民法繼承編之內容有基本理解，能運用學知識分析解決問題，並就繼承法重要議題進行思辨，因應社會變遷，思考我國親屬法未來制度設計之可能。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
	1、 教師專長
	民法（財產法）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
	為配合院內授課需求，授課教師有盡力進行相關研究。如下：張韻琪，論繼承人之債權人撤銷拋棄繼承及撤銷遺產分割協議，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，第51卷第1期，第139-207頁，2022年3月【TSSCI一級】

	成績計算方式
	1. 期中考＝40％（筆試範圍為考試前一週為止之全部授課內容，並可能包含親屬法爭點。第一部分為單選題，不得參閱資料；第二部分為申論題，可參照自行攜帶之民法條文。）
2. 期末考＝60％（以本課程全部授課內容為範圍進行筆試，並可能包含親屬法爭點。考試方式同期中考。）
3. 本學期預計不定時抽點，抽點有出席者，斟酌期末加總分。

	參考書目
	1. 戴炎輝、戴東雄、戴瑀如（2021），繼承法，初版，元照，台北。

2. 林秀雄（2019），繼承法講義，八版，元照出版，台北。

3. 陳棋炎、黃宗樂、郭振恭（2019），民法繼承新論，修訂十一版，三民書局，台北。
4. 戴東雄，繼承法實例解說，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叢書（三民經銷），台北。

	備註
	上課使用自編講義，但同學應自行購買繼承法教科書，較能有體系地吸收知識、穩固基礎，強烈推薦同學可以先行預習。


111年司法官、律師第2試考題
甲男與乙女於民國（下同）80 年至戶政機關辦妥結婚登記，但未舉辦結婚儀式及宴客，嗣後依序生育丙男、丁女、戊男、己女。甲、乙於96年4月辦妥兩願離婚登記，但仍同住一處，共同撫養兒女。甲、乙後來復合，於97年10月公開舉行婚禮並宴客，惟未辦理結婚登記，亦未約定夫妻財產制。兩人復合後，甲經商致富，乙則操持家務而無任何財產。此外，甲於105年12月贈與丙新臺幣（下同）200 萬元，作為其考上高考之獎賞；丙嗣與已婚女子過從親密，生下A女，丙按月支付撫育A之用。丁於106年7月結婚而從甲受贈 500 萬元，並於婚後育有B子。戊婚後生下C子。己未婚生下D、E二女，且因於107年1月開店營業而經甲贈與300萬元。其後，丙、丁、己對甲有重大虐待情事，經甲公開表示三人不得繼承其財產，但甲嗣於作成遺囑時，特別寫道：「我原諒己對我的不孝，她仍可繼承我的財產」。108年6月，甲、己搭機遭遇空難，同時死亡。戊知悉甲死亡後，隱匿甲之遺產情節重大，旋被發現。
請問：
（一）假設乙曾於 105 年 10 月向法院訴請確認甲乙婚姻無效，並請求甲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平均分配。乙之訴，是否有理？（20分）
（二）甲死亡後，若經協調分配乙剩餘財產之差額後，甲遺有現金200萬元，惟甲尚欠債權人庚1100萬元未還。庚訴請戊清償上開1100萬元之債務，是否有理？（10分）
（三）甲死亡後，若經協調分配乙剩餘財產之差額後，甲遺有現金 700 萬元， 且無任何債務。甲之遺產應如何分配？（2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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